	附件：           

宁河区人社局所属事业单位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补充劳务派遣人员计划表

	单位：宁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
	
	
	
	

	招录岗位
	拟招人数
	招录条件
	咨询电话

	岗位
	简介
	
	专业
	学历
	其他
	

	书记员
	工作职责：配合仲裁员开庭、负责庭审记录；协助仲裁员接收送达文书和校对文书；录入整理、装订、归档案卷材料；在立案窗口从事接待员工作，接收并初审材料，接受立案咨询和其他事务咨询等相关工作。
	2
	不限
	中专及以上学历
	建议男性，年龄为18至38周岁之间，能够熟练使用电脑，有执法工作经验优先
	022-69592447



